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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(试行) 

（国土资源部 2003 年 6 月 11 日发布 国土资发[2003]197

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完善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，规范探矿权采矿

权招标拍卖挂牌活动，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，保护探矿

权人、采矿权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

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》和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

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活动，按照颁发勘查许可

证、采矿许可证的法定权限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

主管部门(以下简称主管部门)负责组织实施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探矿权采矿权招标，是指主管部门发布招

标公告，邀请特定或者不特定的投标人参加投标，根据投标结果

确定探矿权采矿权中标人的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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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探矿权采矿权拍卖，是指主管部门发布拍卖公告，

由竞买人在指定的时间、地点进行公开竞价，根据出价结果确定

探矿权采矿权竞得人的活动。 

本办法所称探矿权采矿权挂牌，是指主管部门发布挂牌公告，

在挂牌公告规定的期限和场所接受竞买人的报价申请并更新挂牌

价格，根据挂牌期限截止时的出价结果确定探矿权采矿权竞得人

的活动。 

第四条 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活动，应当遵循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活动

的监督管理。 

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监督下级主管部门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

卖挂牌活动。 

第六条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活动

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 

第二章 范 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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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新设探矿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主管部门应当以招标

拍卖挂牌的方式授予： 

(一)国家出资勘查并已探明可供进一步勘查的矿产地； 

(二)探矿权灭失的矿产地； 

(三)国家和省两级矿产资源勘查专项规划划定的勘查区块； 

(四)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八条 新设采矿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主管部门应当以招标

拍卖挂牌的方式授予： 

(一)国家出资勘查并已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地； 

(二)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； 

(三)探矿权灭失的可供开采的矿产地； 

(四)主管部门规定无需勘查即可直接开采的矿产； 

(五)国土资源部、省级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第九条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、第八条规定的范围，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主管部门应当以招标的方式授予探矿权采矿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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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国家出资的勘查项目； 

(二)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为大型的能源、金属矿产地； 

(三)共伴生组分多、综合利用技术水平要求高的矿产地； 

(四)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； 

(五)根据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规定可以新设探矿权采矿权的

环境敏感地区和未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的地区。 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主管部门不得以招标拍卖挂牌的

方式授予： 

(一)探矿权人依法申请其勘查区块范围内的采矿权； 

(二)符合矿产资源规划或者矿区总体规划的矿山企业的接续

矿区、已设采矿权的矿区范围上下部需要统一开采的区域； 

(三)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建筑用矿产； 

(四)探矿权采矿权权属有争议； 

(五)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以及主管部门规定因特殊情形不适于

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授予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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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

定授予探矿权采矿权的，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

改正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

政处分。 

第三章 实 施 

第一节 一般规定 

第十二条 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活动，应当有计划地进

行。 

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矿产资源规划、矿产资源勘查专项规划、

矿区总体规划、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市场供需情况，按照颁发勘查

许可证、采矿许可证的法定权限，编制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

牌年度计划，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下级主管部门组织探矿权采

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的具体工作，勘查许可证、采矿许可证由委托

机关审核颁发。 

受委托的主管部门不得再委托下级主管部门组织探矿权采矿

权招标拍卖挂牌的具体工作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03


